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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立法權是它的一項重要職

權。在全國人大立法領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主要通過全國人大相應的黨組織及

其成員（黨員）來體現。中共對全國人大的「嵌入」，使得中共和全國人大組成的雙

重層級組織既相依並存，又有着明確分工，從而形構了中國特色的立法體制。本

文指出，在此體制下，全國人大相應的黨組織在立法過程中充任着重要角色，包

括落實黨的指示、通過請示報告制度進行上傳下達、保證全國人大代表／常委會

委員中的黨員數量達到一定比例，並在表決前對他們進行動員工作，使得中共意

志以黨組織為中介上升為國家意志，體現了中共在立法領域中的依法執政。此可

視為當今世界多元政體背景下政治與立法關係的「中國模式」。

關鍵詞：全國人大　全國人大常委會　黨組織　立法權　「中國模式」

一　前言

有論者指出：「黨委和人大是中國政治體制中極為關鍵的兩個組織。⋯⋯

兩者之間如何協調，會對中國的政治行政過程產生重大影響。」1《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

徵。」2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權力運作除了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外，還

必須依據以《中國共產黨章程》為主體的一系列黨內法規，並最終體現於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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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各類組織及其成員的行為上。相應地，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

立法領域，中共的領導主要通過全國人大相應的黨組織及其成員（黨員）來體

現。黨員和黨組織在立法過程中處於何種關係？1951年9月23日，董必武在

論及人民代表會議時提到，「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怎樣領導政

權機關呢？黨是經過在政權機關中的黨員的工作，使政權機關接受黨的政

策，來實現領導的」3。但是，如果注意到「個人服從組織」作為黨的一項重要

組織原則4，那麼政權機關中的黨員工作，必須經過黨組織這個中介，才可

以「使政權機關接受黨的政策，來實現領導」。由此，全國人大黨組織如何一

方面接受黨中央領導，另一方面規範本組織內部的黨員行為，從而影響具體

的立法工作，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概括而言，目前的研究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政權組織角度，強

調應重視各級黨委在立法中的領導地位5。二是從立法技術角度進行研究。

有論者對黨的領導方式進行了列舉6，有論者指出黨委領導立法與全國人大

主導立法的主體、範圍缺乏統一規範，黨領導立法工作與國家機關依法行使

職權之間可能發生衝突7。在措施上，有論者認為應完善全國人大黨組制 

度8，比如，有的研究建議將黨領導立法的慣例規範化，黨領導立法機關的

程序法律化9，有學者甚至嘗試起草〈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立法工作規程〉bk。 

三是對全國人大黨組織在立法過程中的角色進行解釋，比如將黨的組織與立

法機構之間的關係稱為立法的「非正式性」bl。前兩種角度雖然看到黨組織在

全國人大立法中的重要性及其不足，但對黨組織在立法中究竟發揮何種作用

以及如何解釋這種作用，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第三種角度雖然將黨組織的

角色界定為「非正式性」，但如本文後面所指出的那樣，這種界定並不足以全

面理解黨組織在立法中所起的作用。

誠如恩格斯指出，立法是國家權力運行的體現，不僅僅是法律行為，也

是政治行為bm。立法的雙重性質同樣體現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法律的制

訂上。具體而言，一方面，全國人大作為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立法權是

它的一項重要職權，其行使要嚴格遵循《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組織法》等規定，在性質上是法律行為。另一方面，在立法過程中， 

全國人大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意見，在此意義上，其立法行為又具

有政治屬性。因此，理解全國人大的立法，不僅要關注它的法律屬性，還應

關注其政治屬性，比如全國人大黨組織在立法過程中如何貫徹黨的領導，黨

的領導如何通過全國人大黨組織在立法領域中具體實現；而且應以此為基

礎，從學術角度嘗試提出某種理論解釋，或者通過學術語言提煉出某種解釋

模式。

在此意義上，要理解中共對全國人大立法的具體領導，自然無法繞開全

國人大中的各種黨組織，而由此延伸出來的問題是：全國人大有哪些黨組

織，它們的發展演變及其相互關係是怎樣的，這些黨組織在全國人大立法過

程中充任着甚麼角色，以及如何對這些黨組織在立法過程中充任的角色進行

解釋？為回答這些問題，本文首先闡述全國人大黨組織的歷史發展、類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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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術論文 相應關係；其次闡述立法過程中全國人大黨組織的運作行為以及在立法中充

任的角色；最後對此運作行為進行簡述。

二　全國人大黨組織概況及相應的關係

（一）全國人大黨組織概況

根據學界研究成果，全國人大各類黨組織的建立並非一蹴而就，其過程

與中共對法治建設的重視程度成正比bn。換言之，如果中共對國家的領導處

於正常政治狀態，則全國人大會正常行使職權，亦會建立或健全各類黨組

織，並通過黨組織領導全國人大工作。而一旦政治動盪、運動頻仍，則全國

人大行使職權的活動勢必受到影響，甚至長期無法開會，相應地，其黨組織

要麼無法正常建立，要麼處於渙散狀態。從時間段而言，1949至1956年，在

中共領導下，隨着政權的逐步鞏固，包括全國人大在內的各級國家權力機關

紛紛建立，並隨之成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1957至1976年，受各種

政治運動的衝擊，全國人大無法正常行使職權，相應的黨組織亦無法正常建

立及展開活動，立法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政治逐步

走向常規化，由階級鬥爭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側重用政治手段解決問

題轉向以法律手段解決問題，在此期間，全國人大的各種制度亦逐步健全，

其內部設立的各類黨組織在立法中發揮的相應作用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

1、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

有研究者認為，從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被確立為國家政權組織

形式，到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以下簡稱《選舉法》）之前（不包括文革

十年），執政黨對全國人大的領導和控制主要採用的方法是組織滲透和人事控

制。所謂組織滲透，指的是執政黨通過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中設立黨組、

臨時黨組和機關黨組來實現對其領導和控制bo。其實，這一時期全國人大的

黨組織只有1956年1月成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並無常委會黨組和臨 

時黨組，機關黨組書記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張蘇擔任。

但這並不意味着，相比於其他國家機關，全國人大制訂法律受中共的控

制力度較小：第一，從時間角度，直到1954年9月才召開第一屆全國人大第

一次會議，這遠遠晚於其他國家機關成立的時間。但全國人大成立後，不論

是憲法還是其他法律，其產生的過程始終在中共的領導之下。第二，受政治

運動影響，1956年中共八大黨章要求國家機關設立黨組，但此後發生的反右、 

四清等政治運動，使全國人大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常委會黨組亦未能成立。

這意味着，政治運動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機關黨組始終發揮着作用，運動

發生後，全國人大及其他國家機關（包括黨組織）皆受到影響。第三，從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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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立法者	 101者角度，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在黨內排名第三。事實上，立

法仍然由中共主導制訂。即便如此，在全國人大設立各類黨組織，仍是當時

中共對國家治理的內在邏輯和必然要求。

2、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

根據1977年黨的十一大黨章恢復設立黨組的規定，1978年5月，中共中

央設立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為黨組書記。六屆全國人

大期間（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繼續設立機關黨組，但未設常委會黨組，

主要原因據《彭真傳》記載，「對本屆常委會是否成立黨組，彭真提出的設想和

建議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不再成立黨組，也可以說中央

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黨組。由於常務副委員長

陳丕顯兼着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全國人大常委會需要決定的問題，就由

陳丕顯直接向中央書記處報告」bp。這一點說明，每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的

存在時間與該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任期相同（因為每屆常委會委員長和副委員

長中的中共黨員會有不同，由他們組成的黨組亦會有別於往屆），也即是說，

新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後，原有黨組解散；此時，要麼重新成立黨組，要

麼由其他主體承擔黨組的功能。不論哪種方式，其目的都是為了更有效地貫

徹中共的意志。

3、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織的常態化

七屆全國人大（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至今，全國人大常委會皆設立

黨組，常委會委員長任黨組書記。1991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國家立法工作

領導的若干意見〉出台後，在立法領域中，連接中共中央與全國人大常委會 

黨組織（黨組、機關黨組、臨時黨組等）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迄今未有

改變。

根據《吳邦國論人大工作》記載，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包括委員長會

議組成人員中的中共黨員；常委會機關黨組成員一般包括秘書長和擁有黨員

身份的副秘書長；常委會臨時黨組覆蓋前述兩個黨組織無法涵蓋的黨員委

員，其功能在於，除了避免外界的「干擾」，還可以「在黨內充分討論，以便達

到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的目的」bq。這三個黨組織涵蓋的成員身份具有兩個共

同點：一是黨員，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從而，黨的政治精英和技術官

僚精英的「身份同構性」br，在他們身上得到有機的統一。這種「身份同構性」

體現了美國經濟學家康芒斯（John R. Commons）筆下的「雙重人格」bs。為了落

實黨組織的要求，他們不但要身體力行，還要影響非黨員委員／代表，通過立

法將中共意志變成國家意志。

4、全國人大開會期間的黨組織

全國人大開會期間的黨組織包括全國人大臨時黨組、主席團臨時黨委、

代表團臨時黨支部，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臨時性」bt。所謂「臨時性」是指全國 

人大會議結束後，設立在大會下的臨時黨組織自動解散，待下一年度的全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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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術論文 大開會前，再重新組成相應的黨組織。同時，全國人大下設的專門委員會也有 

相應的黨組織。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各專門委員會的黨組織建設速度加快， 

截至2017年5月，全國人大九個專門委員會皆設立分黨組（此前為臨時黨委）。 

至此，中共黨組織在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度化地實現全部「嵌入」ck。

（二）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織之間的關係

2019年「新華網」有一項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會議的報導：「會議聽取

了機關黨組關於機關黨建和開展主題教育情況的匯報，⋯⋯要進一步加強對

機關黨組、專門委員會分黨組的領導，堅持並完善聽取黨建工作匯報、重大事 

項請示報告等制度，確保黨中央關於全面從嚴治黨的部署要求落地生根。」cl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第三十五條，全國人大下設的各專門委員會

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領導，相應地，其分黨組也應受全

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領導cm。由此可以得知，全國人大黨組織之間的關係包

括：第一，全國人大臨時黨組領導全國人大主席團臨時黨委、代表團臨時黨

支部和各委員會分黨組；第二，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

領導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各委員會分黨組和臨時黨組（表1）。

表1　全國人大系統內黨組織一覽表

黨組 黨委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臨時黨組 主席團臨時黨委
代表團臨時黨支部
各委員會分黨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委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 常委會機關黨組
各委員會分黨組
臨時黨組

資料來源：景躍進、陳明明、肖濱主編：《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頁73。

說明：本文對原表有所修正。

（三）全國人大黨組織與中共中央的關係

六屆全國人大期間，溝通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織與中共中央的機構是全

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組與法制工作委員會（法工委）黨組兩個黨組織，機關黨

組「遇有重大問題，需要向中央請示時，由機關黨組向中央報告」，至於「立法

工作中遇有重大問題，需要向中央請示的，由法工委黨組向中央報告」cn。 

六屆全國人大後，全國人大黨組織與黨中央之間的關係成為常態，即按照黨

的紀律「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co，全國人大主席團臨時黨委、全國人大閉會

期間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服從中共中央領導。全國人大立法過程中的請示

報告制度以及每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匯報工作，

也體現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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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立法者	 103上述關係從形式上雖凸顯出中共組織方面「下級服從上級」的要求，但最 

終仍然要落實到「全黨服從中央」的目標之上。換言之，全國人大的上述黨組

織的建立從根本上而言，皆是為了更有效地落實中共的意志，進而將這種意

志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呈現出來。在此過程中，各類黨組織事實上亦行使相應

的公權力。這一現實提醒學者注意，要真正理解全國人大的立法過程，僅關

注人大自身的制度尚遠遠不夠，還必須「將政黨帶進來」cp，以便了解政黨在

立法中具體充任着何種角色。

三　全國人大黨組織在立法中充任的角色

儘管《憲法》、《立法法》以及其他有關法律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cq，但

後者如何領導並不見諸任何法律文本之中。有論者認為在現實中，「中國的立

法過程深受政黨等因素影響幾乎是歷史註定的，久而久之的慣例以及黨的內

部規章扮演了無法估量的角色。正是這種來自正式的規則制約之外的影響，

形成了當代中國立法過程中大量的『非正式規則』」cr。這裏的「黨的內部規章」

主要是執政黨制訂的各種政策（包括黨內法規）中涉及的立法內容或者專門的

立法文件，而「久而久之的慣例」既包括制度性的慣例（比如中共中央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提出修憲建議），也包括非制度性的慣例（比如高級領導人在立法

過程中的影響等）cs。通過對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專門立法工作者的年譜、回憶

錄、文集進行考察，綜合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ct，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勾勒全

國人大黨組織在立法中充任的角色。

（一）落實中央指示

一方面，全國人大要貫徹黨的意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

機關，並不是不要黨的領導。做人大常委會工作的，要時刻注意黨的領導，

我們要貫徹的不是個人意見，而是中共中央的意見，是黨的意見」dk；另一方

面，黨對立法的領導，不是對立法機關直接下達指示和命令，而是先將指示

和命令下達給全國人大的黨組織，通過黨組織來影響立法，後者「堅決貫徹落

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dl。質言

之，黨的中央組織或黨的中央領導人以中央名義下達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指示、決定後，全國人大的黨組織（主席團臨時黨委／常委會黨組）作為下級黨

組織，根據黨的組織原則，必須在領會、學習的基礎上進行傳達和落實。此

時，在全國人大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幹部，「在工作中都必須維護黨委的權

威，堅決貫徹黨委的決策」dm。由此，黨的意志以全國人大黨組織這個中介，

通過立法程序而變成國家意志。

以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為例，在討

論草案時，對於是否應把「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寫進去有不同意見。中

共中央認為應在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dn，其意見通過全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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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術論文 大常委會黨組傳達，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以「議題」的形

式要求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遂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在相關條文有爭議的情

況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認為應當寫進去：「關於黨的領導，法

律條文該寫就寫，不需要寫就不寫」，因為「人大必須貫徹中央意圖。如果人

大常委會會議一次通過不了，下次再審議通過」。為了通過相關法例，他認為

應先在黨組「統一思想」do，最終該法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會議通過。

（二）通過請示報告制度進行上傳下達

在中共歷史上，請示報告制度最早淵源於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建立報告 

制度〉一文（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在對該文多次補充的基礎上，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

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對「各項工作中何者決定權

屬於中央，何者必須事前請示中央，並得到中央批准後才能付諸實行，何者必 

須事後報告中央備審」都作了詳細規定，「標誌着黨內請示報告制度在全黨全 

軍最終確定下來」dp。1953年初，毛澤東認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義的意見，

周恩來於2月19日在北京主持召開了關於加強政府各部門向黨中央請示報告

座談會dq。3月10日，周恩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

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要

求「今後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

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決定或批准」dr。請示報告制度的不斷完善，一方面使得

該制度愈發健全，另一方面也說明實踐中該制度執行得並不理想，從而使得

中共通過對該制度的逐步完善來加強領導，實現權力的集中。

在立法領域中，請示報告制度也經歷了一個逐步規範化的過程ds。在請

示主體上，曾出現過高級領導人、法制委員會黨組、法工委黨組、全國人大

常委會黨組等；在請示對象上，曾出現過中央政治局常委（尤其是排名第一的

常委）、中央書記處、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等；在

規範依據上，有197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彭真同志關於制訂和修訂法

律、法規審批程序的請示報告〉；1989年1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彭沖在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說，「必須強調各級人大黨組織要建立和健全向同

級黨委的請示報告制度」dt；1991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國家立法工

作領導的若干意見〉，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向中央請示匯報的立法領域範

圍、批准或同意請示匯報的主體、中央領導立法工作的日常機構等方面作出

了進一步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標誌着請示報告的逐漸規範化ek。

隨着時代的變遷和立法過程的不斷深入，請示報告制度在規範上有必要

繼續進行修訂。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

導，完善黨對立法工作中重大問題決策的程序。凡立法涉及重大體制和重大

政策調整的，必須報黨中央討論決定。黨中央向全國人大提出憲法修改建

議，依照憲法規定的程序進行憲法修改。法律制訂和修改的重大問題由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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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立法者	 105人大常委會黨組向黨中央報告。」el2015年3月8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常委會工作報告時說，「我們健全

請示報告制度，對人大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重要事項，由常委會黨組及時向

黨中央請示報告，依法按程序做好相關工作」em。同年6月頒布的《中國共產黨

黨組工作條例（試行）》第十九條提到「建立健全黨組向批准其設立的黨組織 

請示報告工作制度」en，2016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領導立法工作的意見〉將

該條文進一步具體化。此外，201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的《中國共產黨

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同樣涵蓋立法中的請示制度。這些文件對請示報告 

制度的指導思想、請示主體、請示對象、具體方式、保障措施等進行了明確

規定。

儘管理論上對甚麼是「中共中央」eo、甚麼是「重大問題」ep等仍有可供探

討的空間，但根據上述材料，結合每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

會黨組匯報工作的實踐，可以判斷在全國人大立法中，黨組織通過請示報告

制度，將中共中央與立法機關有機地聯繫起來，使得全國人大在立法過程中

始終貫徹着黨的領導。具體而言，對於立法規劃（包括具體法律的立改廢釋）、 

法律修訂過程中的重要爭議、法律（包括立改釋）草案、法律草案說明書等，

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都要向中央進行請示報告；中央批准後，黨組再傳達給

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由全國人大主席團臨時黨委傳達給全國人大主席團），

後者根據法律規定進行後續工作。萬里談及自己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黨組書記）期間的工作時言道：「人大發揮作用，必須得到黨委的支持，這是

最基本的一條。我到人大後，每次開會前黨組都向中央寫個報告，涉及國務

院的事都同總理商量，這樣我們就暢行無阻了。」eq

（三）確保黨員代表／委員的數量達到特定比例

眾所周知，表決是立法程序的重要一環。按照《憲法》和《立法法》規定，

除《憲法》的修改需要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才能通過外，其他法律的通過

需要過半數er。因此，要使得黨的主張成為法律，一個比較保險的措施是，

讓立法機關超過半數（甚至超過三分之二）的成員擁有中共黨員的身份。在此

意義上，就不難理解，中共黨員佔人大代表中的多數，是「黨管幹部」的組織

領導在人大工作中的一個重要體現。

保證全國人大代表中的中共黨員（人大常委會中的中共委員）佔據多數，

起碼可以在技術（黨性）上，即通過投票保證立法能夠與黨的主張保持一致。

儘管《選舉法》並沒有規定全國人大代表中的黨員比例，但在實踐中，這一 

比例在立法機關組成人員中一直佔據絕對優勢（表2）。比如，前三屆全國人大

的黨員比例介於50至60%之間，從七屆全國人大開始，黨員比例始終維持在

66%以上，九屆全國人大以後，比例維持在70%以上；對全國人大常委會而

言，除前三屆外，黨員委員的比例基本維持在70%左右。由此，若以修憲為

例即可看出，中共黨員在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組成比例，一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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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證中共的修憲建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獲得認可，從而讓全國人大常委會

向全國人大提出憲法修改議案；即使全國人大常委會來不及開會，也可以發

動各代表團中的黨員，以超過五分之一的代表進行提議es。另一方面，這種

比例也保證了全國人大能夠以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憲法修正案et。

要實現上述目標的一個前提是，必須讓特定數量的可靠黨員成為代表／ 

委員。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產生，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 

第十三條，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委員的人選，由主

席團fk提名，經各代表團醞釀協商後，再由主席團根據多數代表的意見確定

正式候選人名單。

對於全國人大代表的產生，根據現行《選舉法》第八和第十六條，全國人

大常委會主持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並決定代表名額的具體分配，同時，根

據第三十二條規定，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並不限於省級人大代表fl。有論者

表2　中共黨員在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中的比例

屆別 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

總人數 中共黨員 黨員比例
（%）

總人數 中共黨員 黨員比例
（%）

一 1,226 668 54.49 79 40 50.6

二 1,226 708 57.75 79 40 50.6

三 3,040 1,667 54.84 115 67 58.3

四 2,885 2,217 76.85 167 129 72.3

五 3,497 2,545 72.78 196 153 78.1

六 2,987 1,861 62.49 155 113 72.9

七 2,970 1,986 66.87 155 107 69

八 2,978 2,036 68.39 155 108 69.7

九 2,979 2,130 71.5 155 102 65.8

十 2,984 2,178 72.99 175 123 70.3

十一 2,979 2,195 73.68 174 119 68.4

十二 2,918 2,108 72.24 175 116 66.28

十三 2,969 2,177 73.32 175 123 70.29

資料來源：全國人大代表資料，參見朱景文主編：《中國法律發展報告2010：中國立法60年——	

體制、機構、立法者、立法數量》，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107-108；第	

十二屆資料參見王鍇：〈政黨國家理論述評〉，《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1期，頁94；第十三屆	

資料根據中國人大網「全國人大代表信息」欄統計而得（參見www.npc.gov.cn/npc/dbmd13/dbmd.	

shtml）。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資料，參見《中國法律發展報告2010》，上冊，頁63。其中第一	

至第八屆資料，參見蔡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241；第

十二屆資料參見王鍇：〈政黨國家理論述評〉，頁94；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人員總數，參見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2018年3月20日），中國經濟網，www.ce.cn/

xwzx/gnsz/gdxw/201803/20/t20180320_28539620.shtml，其中黨員人數根據中國人大網「全國

人大代表信息」欄統計而得。

說明：目前所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總數是2,969名，與2018年官方發布的2,980名不盡一致。	

參見〈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2018年2月），搜狐網，www.sohu.com/a/223990050_9995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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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立法者	 107指出：「主席團就能夠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和實際政治情勢發展的需要主動提出

代表候選人，這種制度性安排，也為上級安排並下達代表參選名額即『戴帽選

舉』提供了法理說辭。」fm根據《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四十六條

規定：「黨委向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人大常委會推薦需要由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人

大常委會選舉、任命、決定任命的領導幹部人選，應當事先向人民代表大會

臨時黨組織或者人大常委會黨組和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中的黨員介紹黨委推

薦意見。人民代表大會臨時黨組織、人大常委會黨組和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

及人大代表中的黨員，應當認真貫徹黨委推薦意見，帶頭依法辦事，正確履

行職責。」fn

可見，全國人大主席團內的黨組織（主席團臨時黨委）及各代表團內的黨

組織（代表團臨時黨支部），對黨員代表的最終當選將發揮重要作用。正如曾

任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江平所說，「只要中央

確定了你是全國人大代表候選人，那你就肯定能夠當選」fo，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亦不例外。

（四）開會動員保證法律獲得通過

全國人大的黨員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中的黨員委員）發揮的作用要通過

黨委來實現。1979年6月25日，鄧小平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黨內負責人

會議上曾明確提出黨委領導的方向，「黨委領導的作用第一條就是應該保證法

律生效、有效」fp。但在實踐中，這一要求貫徹起來並不順利。上世紀80年

代，在黨政分開的背景下，當時立法的指導思想是「不搞強行通過」。比如，

彭真主持立法工作期間，強調「法律不搞強行通過，不搞微弱多數通過。法律

草案如有原則爭議，不列入議程」fq，言外之意，即立法表決「不打無準備之

仗」。據《彭真年譜》記載，1986年制訂企業破產法過程中，彭真在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會議上指出，「從各方面審議的意見看，企業破產法草案提交常委

會表決，贊成的可能不到全體委員的半數以上，可否建議本年底召開的常委

會會議不作決定。這一提議得到會議的同意」fr。這體現出兩個問題：其一，

企業破產法草案爭議非常大，全體常委會委員中不贊成的比例可能超過半數； 

其二，與之相關的是，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中的一部分中共委員對法律草案

具有相當程度的獨立看法。

這種相對獨立性，可以說是立法民主的體現，它有利於提升立法品質，

在更大程度上獲得廣泛共識，從而使草案達致更高的正當性。但是，從效率

角度，它有可能與黨的領導（尤其是立法通過的時間節點一旦確定）發生抵牾。 

在黨的領導方面，對黨員代表的要求是fs：

必須遵守黨的紀律，發言、表決都不能違反黨的方針、政策、決議、指

示。你是代表，但首先是黨員，不能因為當了代表就可以不遵守黨紀。

黨當然不能對所有代表發號施令，但作為黨員，不管你是代表也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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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錯誤的東西，黨反對這個東西，黨員代表當然也應該反對。⋯⋯對

黨員來說，錯的就要干涉。

不但如此，各級黨委通過全國人大中的黨組織，在對黨員代表做思想政治工

作的基礎上，對非黨員代表進行說服、教育、團結，「讓他們同意，至少是不

反對」ft。

同樣，如何保證多數代表的態度與中央保持一致，表面上是一個法律問

題（涉及到立法規劃能否落實），但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共領導在立法中的實

現）。確切而言，是中共的意志轉換為法律意志的必經途徑。因此，在法案表

決前做好立法成員的工作，是立法機關黨組織的重要職能。上述案例也說明， 

不論是全國人大的黨員代表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黨員委員，都面臨着一個

共同問題：作為黨員的身份與作為代表的身份可能發生矛盾，即作為代表，

基於各種原因可能對法案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但作為黨員，又要履行黨員義

務，必須投贊成票。此時，全國人大的各類黨組織通過開會動員、「做工作」， 

將兩種身份進行統一。

這種做法在全國人大的其他黨組織同樣存在。比如，十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設立的臨時黨組，其功能如前所述，即除了避免外界的「干擾」，還可以「在

黨內充分討論，以便達到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的目的」。以2004年修憲為例，

2003年12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黨員委員會議上，時任黨組書記吳邦國

強調gk：

提交這次常委會討論的《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就是

黨的主張，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通過法定程序把它變成國家意志，這

是每一位人大常委會的中共黨員委員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黨委會委員

中的中共黨員，不僅自己要把思想統一到《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

容的建議》上來，還要在審議過程中做好黨外委員的工作，充分發揮共產

黨員的模範帶頭作用，確保憲法修改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2008年兩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上述

制度給予肯定，認為「『這是加強黨對人大工作的領導、確保黨對國家和社會

事務實施領導的一項重要舉措』，不僅應該繼續堅持，而且要推廣到縣級以上

各級人大常委會，並形成制度」gl。4月22日，吳邦國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

黨員委員會議上再次強調gm：

在座的各位同志第一是黨員，第二是委員。必須牢固樹立黨員意識，嚴

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切實做到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

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對人大工作中遇

到的重大問題，中央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委員必須堅決執行，絕不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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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立法者	 109作主張，或以個人的好惡各行其是。在這個黨性原則問題上，不能有絲

毫含糊。同時，要做好黨外委員的工作，在分組審議時，要帶頭發言，

發揮主導作用，善於用自己的語言闡述中央精神，引導黨外委員把思想

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確保中央的重大決策和意圖在人大得到圓滿落實。

上引案例雖然不能說明每一個法案都要對代表或委員「做工作」，但這種

「做工作」至少有兩個功能：其一，可以最大程度地爭取黨外代表／委員，讓他

們的決定與中共所欲實現的目標一致；其二，可以有效地解決黨員代表／委員

身份上的矛盾，從而使黨的領導從理論和制度上的規定得以落實。通過這些

不同類型的黨組，可以使代表／委員中的黨員履行黨員義務，與中央保持一

致。以黨組織為中介，使得黨領導立法（包括修憲）的效果毫無例外地得到實

現：「至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從未否決一項黨中央授意的法律，也沒有哪一

部法律未經黨中央批准而在全國人大或常委會中通過的。」gn

四　如何理解全國人大黨組織在立法中的角色？

對於全國人大立法中黨組織的上述角色，應通過何種理論進行解釋，目

前並沒有通行的觀點。有些學科的理論範式，諸如政治學領域使用的「威權政

治合法化」go、法律史領域使用的「表達／實踐」gp、法社會學領域使用的「書

本上的法／行動中的法」gq等，可以說同樣適用於中國的立法領域。不過，這

些理論至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它們從字面上不能呈現出中國立法的特色，

因為這些範式在執法、司法、糾紛解決領域同樣適用。至於「黨主立憲」gr、

「黨導立憲」gs、「黨國憲政體制」gt等概念，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現行的

黨法（國）關係，但仍無法凸顯立法機關黨組織在立法過程中的角色。前述 

論者將黨的組織與立法機構之間的關係稱為立法的「非正式性」，則僅描述 

了黨組織在立法中的一個方面，沒有涵蓋其「正式性」的一面。對此，本文 

擬將全國人大黨組織在立法過程中充任的角色定位為「黨政體制下的雙重立 

法者」。

所謂「黨政體制」，是沿用景躍進等人的用法，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

體制」的簡稱，反映了中國政治的結構性特徵，是對中國政治經驗現實的歸納

和概括：「黨政體制中存在着雙重層級組織，除了政府官僚制之外，執政黨本

身也是一個巨大的等級體系。從中央到地方，不同層級的黨組織與政府組織

相依並存」，「黨政體制的奧秘在於，作為一個複合體，它既超越了政黨組織

的邏輯，也超越了政府組織的邏輯。它以一種特有的方式將兩者整合在一起， 

自我生成了一種新的邏輯」，作為官僚制的政黨結構「嵌入」或「重組」國家／政

府結構hk。

在全國人大立法領域中，這種「黨政體制」的特點亦非常明顯，除了黨與

全國人大在組織形式上的同構性外（表3），在全國人大開會和閉會期間，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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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及其常委會中不同組織並存（圖1）。全國人大黨組織通過請示制度、確保

代表／委員中的黨員比例、落實黨的紀律等方式，使得黨的政策以國家意志得

以體現。中共對全國人大的「嵌入」，使得中共和全國人大組成的雙重層級組

織既相依並存，又有着明確分工，從而形構了中國特色的立法體制。

表3　黨與全國人大的組織結構對比表

中國共產黨 人民代表大會

中共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中共中央委員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

中共中央政治局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

中共中央書記處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辦公會議

中共中央總書記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中共中央辦公廳 全國人大辦公廳

資料來源：《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頁72。

圖1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不同組織的並存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本文所指的「雙重立法者」，是在盧群星「隱性立法者」術語基礎上加以修

改而成。所謂「隱性立法者」，是指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為典型，在立法

規劃（計劃）、法案起草、協助法案審議和立法適用解釋四大場域悄然發揮了

立法者所不及的關鍵性作用，成為「顯性立法者」之外的「隱性立法者」hl。以

此作為參照，本文所指的「立法者」，不是指法律意義上享有立法權的國家機

關，而是實質上對立法具有較大影響的全國人大黨組織。在希臘歷史上，立

法者（Lawgiver）有兩種含義：「一是編纂法典，使之成文化，並予以公布的政

全國人大

全國人大

主席團

各代表團

各委員會

臨時黨組

主席團臨時黨委

各代表團
臨時黨支部

各委員會
分黨組

全國人大常委會

常委會

秘書處

普通委員 臨時黨組

機關黨組

常委會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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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立法者	 111治家兼法學家⋯⋯第二種是梭倫、來庫古等實現了社會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

改革的立法者兼最高政權的執掌者。」hm在此意義上，全國人大黨組織儘管不

如希臘歷史上兩類立法者所起的那種決定性作用，但是如果缺少這些組織的

存在，勢必會嚴重影響立法的進程。

具體而言，全國人大各類黨組織不僅在上述四大場域悄然發揮了立法者

所不及的關鍵性作用，更重要的是，作為銜接黨中央與最高權力機關的中

介，幾乎在整個立法過程中，通過請示報告等制度持續起着上傳下達和承上

啟下的作用；同時，這些黨組織可以要求自己的成員（含代表／委員身份）履行

黨員義務，尤其是通過自身行為影響非黨員的代表／委員，以保證法律案獲得

多數通過。一方面，這些作用的發揮並非全都有明確的黨規作為依據（比如 

開會動員、影響非黨員代表和黨員委員）；另一方面，不論這些黨組織在立法

過程中的具體運作抑或作為其運作依據的黨規，其公開程度皆相對模糊hn，

因而如論者所言具有一定的「非正式性」。在此意義上，這些黨組織可謂「隱性

立法者」。

所謂「顯性立法者」，意指全國人大各類黨組織中的成員具有雙重身份，

他們雖然具有黨員身份，但形式上又是享有立法權的國家政權機關成員，在

符合憲法與法律的前提下行使國家權力，在立法的具體程序上享有提出議

案、發言、審議、表決等權力。同時，各類黨組織的領導，本身就是國家政

權機關的領導人，比如全國人大臨時黨組書記、副書記、成員等，都是全國

人大主席團的常務主席和秘書長等擁有中共黨籍的領導人ho；全國人大常委

會黨組書記和副書記，分別是常委會委員長和擁有黨籍的副委員長；全國人

大常委會機關黨組書記和副書記，是常委會秘書長和擁有黨籍的副秘書長等

（表4）。在此意義上，他們遵循法定程序以國家名義行使立法權，體現着國家

意志，尤其是在立法過程中所凸顯的全國人大主導立法、科學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皆說明他們作為「顯性立法者」的存在hp。如果借用「中國共產

黨執政」的概念hq，可以說，「顯性」與「隱性」恰好說明了這是中共的「執政」

行為在全國人大立法領域中的體現。

表4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黨組織成員的雙重身份

全國人大 全國人大常委會

全國人大臨時黨
組書記、副書記、 
成員

全國人大主席團
擁有中共黨籍的
常務主席、秘書
長、成員

常委會黨組書記、 
副書記

常委會委員長、
擁有中共黨籍的
副委員長

各代表團臨時黨
支部書記、副書
記、成員

擁有中共黨籍的
各代表團團長、
副團長、成員

常委會機關黨組
書記、副書記

常委會秘書長、
擁有中共黨籍的
副秘書長

各委員會分黨組
書記、副書記、
成員

各委員會主任、
擁有中共黨籍的
副主任、成員

常委會臨時黨組
書記、副書記、
成員

常委會委員長、
擁有中共黨籍的
副委員長和委員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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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這裏「顯性」與「隱性」僅採用了它們的字面意思，並非意

指前者對立法的影響力大於後者。可以說，兩種作用同等重要，都貫穿於立法 

的整個過程。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立法規劃和立法表決為例，要制訂立法

規劃，至少要有兩個程序。首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通過請示制度獲得

中央同意（隱性立法）；其次，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按法定程序審議並通過立

法規劃（顯性立法），如果審議的結果對立法規劃進行了調整，仍要向中央進

行請示匯報工作（隱性立法）。在立法表決前，首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書

記召開臨時黨組會議進行動員工作（隱性立法），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立

法表決（顯性立法）（圖2）。換言之，如果制訂的法律非常重要、立法中又充

滿着各種變數，就決定了該過程中顯性立法與隱性立法行為的增多，尤其以

後者為甚。

此外，「顯性」與「隱性」也是相對而言。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黨內法規

體系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後，意味着傳統上這些非正式規則開始走 

向前台，從「非正式政治」變成「正式政治」。可以預計，隨着黨內法規的不斷

健全尤其是其公開化、法治水平的提升，體現在全國人大立法領域內的「隱性」 

特質亦會向「顯性」特質靠近；而曾經較為流行的研究中國政治問題的「非正式

政治」視角hr，其解釋力度亦將相應減弱。

五　結語

通常情況下，人們理解當代中國的立法，不論是規範法學抑或社科法學

的「平視」視角，還是普通民眾的「仰視」視角，均不能有效地從微觀而具體的

運作過程來理解法律，特別是法律產生背後的政治影響。薩義德（Edward W. 

Said）曾言，「作為生活在歷史中的人，我們認識我們所創造的東西，或者毋寧

說，所謂認識就是去認識一個東西是怎麼創造出來的，就是從人類的創造者

的視角去看它」hs。在此意義上，本文可謂是從「俯視」的視角，即以全國人大

圖2　顯性立法與隱性立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表決中的應用

規劃

常委會黨組 常委會黨組常委會

表決
常委會黨組書記 常委會 

通過請示制度獲得 
中央同意 

按法定程序審議並
通過立法規劃 

如調整立法規劃，
需向中央請示匯
報；中央批准。 

召開臨時黨組會議
進行動員工作 進行立法表決

 
              隱性立法 

                顯性立法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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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立法者	 113中的黨組織作為研究對象，以此作為透視當代中國中共領導立法的一個視

窗。從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共在立法機關中嫺熟地運用「黨管幹部」原

則，讓「自己人」（黨員）充任立法機關的代表；另一方面，全國人大中不同類

型的黨組織利用請示報告制度和對中共中央的決策上傳下達，以及立法表決

前對組織內部成員的動員，使得黨的意志最大程度地轉變成為國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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